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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资的公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

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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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债券基本信息 

1、债券代码 143705.SH 

2、债券简称 18 蓝星 01 

3、债券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4、发行日 2018 年 7 月 4 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最近回售日 2021 年 7 月 4 日 

7、到期日 2023 年 7 月 4 日 

8、债券余额 15.00 亿元 

9、票面利率(%) 5.28 

10、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交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1、债券代码 143621.SH 

2、债券简称 18 蓝星 02 

3、债券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4、发行日 2018 年 8 月 22 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最近回售日 2021 年 8 月 22 日 

7、到期日 2023 年 8 月 22 日 

8、债券余额 8.00 亿元 

9、票面利率(%) 5.00 

10、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交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1、债券代码 155132.SH 

2、债券简称 19 蓝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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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4、发行日 2019 年 1 月 10 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否 

6、最近回售日 2022 年 1 月 10 日 

7、到期日 2022 年 1 月 10 日 

8、债券余额 15.00 亿元 

9、票面利率(%) 4.07 

10、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交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1、债券代码 155186.SH 

2、债券简称 19 蓝星 02 

3、债券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4、发行日 2019 年 2 月 21 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否 

6、最近回售日 2022 年 2 月 21 日 

7、到期日 2022 年 2 月 21 日 

8、债券余额 12.00 亿元 

9、票面利率(%) 3.97 

10、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交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1、债券代码 132020.SH 

2、债券简称 19 蓝星 EB 

3、债券名称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4、发行日 2019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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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最近回售日 2023 年 10 月 18 日 

7、到期日 2024 年 10 月 18 日 

8、债券余额 45.00 亿元 

9、票面利率(%) 1.00 

10、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交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二、 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减资的公告》，发行人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集团”、“公司”）股

东之一深圳市中融毓翔股权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融毓翔”）自 2014

年认缴 2,803,279,837 元出资至今一直未完成实缴，公司拟向中融毓翔定向减资

2,803,279,837 元，减资完成后中融毓翔不再作为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5,365,589,192 元，公司其他股东实缴出资比例保持不变。上述方案已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本次减资前，蓝星集团注册资本为 18,168,869,029 元，实缴资本为

15,365,589,192 元，由于中融毓翔出资未到位，不享有股东权益，公司注册资本

大于总股本，各股东股权占比按照实缴比例计算。本次减资后，中融毓翔不再作

为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5,365,589,192 元，公司其他股东实缴出资比

例保持不变。 

因此，本次减资对蓝星集团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未来蓝星集团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

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及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存续债券每年的利息支付及到

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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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经发行人确认，本次变更事项不影响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到期偿付；不

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国泰君安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针对上述减资事宜，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将根据《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国蓝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约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